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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公告热线：：05710571--8531101185311011 公告
法院公告

2023年10月26日

（2021）浙0213破22号
2021年9月17日，本院根据杭州通途贝雷钢桥有限

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宁波奉化云昊基础工程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2021年11月15日，宁波奉化云昊基础工
程有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会议核查了管理人
审查确认的债权表，后又经补充申报、管理人审核、债权
人会议核查，确认债权人共计12户，审查确认金额
18300070.10元，已经本院裁定确认。另经管理人对破
产财产进行处置，截至2023年10月11日，宁波奉化云昊
基础工程有限公司可供分配的财产仅52071.64元，不足
以清偿全部到期债务。故管理人向本院申请宣告宁波奉
化云昊基础工程有限公司破产。本院认为，宁波奉化云
昊基础工程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程序中无人提出重整或
者和解申请。现宁波奉化云昊基础工程有限公司资产不
足以清偿到期债务，管理人提出的宣告破产的申请，于法
有据，本院予以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二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裁定如下：宣告宁波奉
化云昊基础工程有限公司破产。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81民初5525号

陈绍铭：原告宁波御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陈
绍铭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向你送
达有关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281民初
552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陈绍铭支付原告宁
波御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餐费19181元；款限于本判决
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履行。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80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
陈绍铭负担，款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自
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上诉人在收到
本院送达的上诉案件受理费缴纳通知书后七内，按指定
的账户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作自动撤回上
诉处理。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1民初5307号

郦立海（公民身份号码：3306221966****4415）：
本院受理原告王伟铭与被告郦立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2023）浙0281民初5307号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该判决书确定：被告郦立海支付原告王伟铭货款
381423元，并支付自2023年6月12日起至实际履行日
止以381423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的逾期利息，款限于本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10日内履行；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7021元，由被告郦立海负
担，款项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7日内交纳。银行
汇款请直接汇入我院账号（账号户名：余姚市财政局非税
资金专户，账号：6228580299908313064，开户银行：宁
波余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并注明案
号。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1民初6954号

浙江盛发进出口有限公司：原告余姚市玉勤建筑材料
经营部与被告浙江盛发进出口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
院已立案受理。因你公司下落不明、无法送达，现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
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诉讼须知、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书、民事裁定书等
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本院判令：1、被告支付原告货款
501538.25元，以及自2022年12月31日起至实际清偿完
毕止以501538.25元为本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1.5倍计算的逾期利息；2、
被告承担原告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律师代理费5000元、财
产保全担保费500元；3、本案诉讼费用（含保全费）由被告承
担。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院定于2023
年12月18日9时在本院第十七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8818号

董鹏程：本院受理原告陈翠蓉与被告董鹏程、中国
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义乌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纠纷一案中，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廉政监督跟踪卡、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自动履行告知
书、答辩状、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24年1月5日上午9时
00分在本院范市人民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7177号

潘先银：本院受理原告张冰娥与被告潘先银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浙0282民初7177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6879号

袁先昭、沈永兴、胡江林、嵇金鑫：本院受理的原告宁
波天发针织机械有限公司诉你们合同纠纷案已审理终
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分别公告送达（2023）
浙0282民初6879号之一、之二民事判决书，判决：1.被告
袁先昭、沈永兴各支付原告货款204030元、900000元，
并各支付自2023年7月12日起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
以尚欠的货款金额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的逾
期利息；2.被告袁先昭、沈永兴各支付原告为实现债权而
支出的律师代理费4000元；上述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确
定的应付款项均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履行。案件受理
费4420元，公告费162.50元，合计4582.50元，由被告袁
先昭负担；案件受理费2050元，公告费162.50元，合计
2212.50元，由被告沈永兴负担；其中案件受理费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本院；因公告费原告已预交，故
被告应负担的公告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直接支
付给原告。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浒山人民法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2023）浙0282民初6879号之七、之八民事裁定书，
裁定：准许原告撤回对被告胡江林、嵇金鑫的起诉。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周巷人民法庭领取民事裁定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5905号

临沂左之助五金电器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合
磁业有限公司诉你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23）浙0282民初5905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被告临沂左之助五金电器有限公司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原告中合磁业有限公司货款
16966元。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杭州湾新区人
民法庭207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7141号

河南锦尔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慈溪
淳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河南锦尔诺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3）浙0282民初7141号民事判决书、不履行裁判
法律后果告知书、缴费通知书。本院判决：被告河南锦尔诺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给付原告
慈溪淳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货款32000元。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向本院领取上述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8943号

尹雪勇：本院受理潘张达与尹雪勇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风险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当事人权利
义务告知书、参加诉讼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3年12月22日9时
30分在本院横河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421民初3421号

俞云炳(公民身份号码330421198801120536)：
本院受理原告沈锋与被告俞云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2023）浙0421民初3421号]。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
偿还欠款55315.9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无法通
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
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2023年12月19日上午9时00分在浙江省
嘉善县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23）浙0481民初4790号

喻丽萍：本院对原告平利娟诉被告喻丽萍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
0481民初479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喻丽萍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原告平利娟借款20000元
并支付逾期利息（自2017年4月18日起按年利率3.65%
计算至实际归还之日止，暂计至2023年5月10日为
4426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411元，由被告喻丽萍负担。公告费560元（原告已
交纳），由被告喻丽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直接
给付原告平利娟。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3）浙0503民初1540号

方杨勇：本院受理的原告王宝华与潘毅和你的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
无法送达，依照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
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上诉费通知书、不履行裁判法律

后果告知书。判决如下：一、限被告潘毅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王宝华车辆价款97000元并支付
违约金19400元、律师费8000元，合计124400元。二、
被告方杨勇对被告潘毅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三、被告方杨勇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在其承担的保证责
任的范围内向被告潘毅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2788元，保全费1162元，公告费710
元，合计诉讼费4660元，由被告潘毅、方杨勇负担。自本
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3）浙0503民初3197号

吴亚萍：本院受理的原告何建娣与被告吴亚萍的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借款人民币
10万元，并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损失(以10万元为基
数，按LPR计算，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判
令被告承担因本案产生的所有诉讼费用。因用法律规定
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权利义务告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布裁判
文书的规定、诉讼须知、简易转普通程序民事裁定书等诉
讼文书。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24年1月4日9时00分在本院
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
席审理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3）浙0702民初5126号

陈霞、杜国兵：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金华分行与被告陈霞、杜国兵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
浙0702民初5126号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证据副
本、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当事人权
利义务告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及开庭传票等。原
告诉请：一、判令被告杜国兵、陈霞立即归还原告借款本金
25139.56元并支付利息（含罚息）5601.97元，本息合计
30741.53元（利息、罚息已计算至2023年8月9日，之后利
息、罚息仍按合同约定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二、判令
被告杜国兵、陈霞承担原告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律师代理费
300元；三、判令由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本案依法由
审判员董新贵独任审理，定于2023年12月14日9时00分
在本院第十五法庭（兰溪街210号）公开开庭进行审理。请
你们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诉讼文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举证的期限为送达期满后的16日内。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702破48号

本院根据吴国清的申请于2023年9月26日受理吴
国清个人债务集中清理一案，并于2023年10月10日指
定浙江中健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为管理人。吴国清
的债权人应于2023年11月22日前，向吴国清个人债务
集中清理管理人（通信地址：金华市李渔路1103号宝莲
广场 A 座 13 楼；邮政编码：321000，联系电话：
13586974019）申报债权。本院已作出限制消费令，限
制吴国清从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
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的高消费行
为。本院定于2023年11月28日上午9时00分在婺北
人民法庭第七审判庭（金华市环城北路736号）召开第
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
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
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
理人的身份证件或者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
的还应该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
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
所的指派函。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702破53号

本院根据盛华林的申请于2023年9月26日裁定受理
金华市嘉普车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3年10
月10日指定浙江中健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为金华市
嘉普车业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金华市李渔路1103
号宝莲广场A座13楼；邮政编码：321000；联系电话：
13586974019）。金华市嘉普车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
人、股东、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自收到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
之日起15日内向管理人或本院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
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
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等相关材料。未在期限内提交相
关材料的，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金华市嘉普车业有限
公司的债权人应在
2023年11月22日前向

金华市嘉普车业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
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
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
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
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
利。金华市嘉普车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
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3年11
月28日上午11时00分在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婺北人民
法庭第七审判法庭（金华市婺城区环城北路736号）召开第
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
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
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
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
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农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
指派函。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702破54号

本院根据黄广宁的申请于2023年10月7日裁定受理
金华剑豪财务咨询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3年
10月10日指定浙江中健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为金华
剑豪财务咨询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金华市李渔路
1103号宝莲广场A座13楼；邮政编码：321000；联系电话：
13586974019）。金华剑豪财务咨询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
人、股东、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自收到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
之日起15日内向管理人或本院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
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
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等相关材料。未在期限内提交相
关材料的，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金华剑豪财务咨询有
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3年11月22日前向金华剑豪财
务咨询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
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
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
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金华剑
豪财务咨询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
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3年11月28日
上午10时00分在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婺北人民法庭第
七审判法庭（金华市婺城区环城北路736号）召开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
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
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
函。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723民初1097号

甄昂、曾丽莉：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武义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甄昂、曾丽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们依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
送达（2023）浙0723民初109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判
令：一、被告甄昂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归还原告浙江
武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300000元及
利息20107.07元（利息已计算至2023年3月24日止，之
后利息仍按借款合同约定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
被告曾丽莉对判决第一项给付内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其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向被告甄昂追偿。案件
受理费6102元，公告费650元，合计6752元，由被告甄昂
负担，被告曾丽莉对上述费用承担连带支付责任，限本判
决生效后10日内交纳。请你们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83民初7811号

东阳市横店彤昇商务宾馆、徐世正：本院受理原告
葛晓东与被告东阳市横店彤昇商务宾馆、徐世正
（3326251971******32）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无
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诉讼风
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简转普）、开庭传票和
证据材料等诉讼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23年12月27日上午9时
00分在本院横店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3）浙0783破20号之一

2023年6月19日，本院根据申请人珠海双喜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金华市亿鸣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经查，金华市亿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名下无财产可供处置，现管理人申请宣告金华市亿鸣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本院认为，债务
人金华市亿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
用，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之
规定，本院于2023年9月13日宣告金华市亿鸣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破产清算程序。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0）浙0783破43号之二

2022年9月19日，金华市春风十里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管理人向本院提出申请，称债务人实际控制人与全部

债权人经多次沟通，已达成和解协议，2022年8月1日，金
华市春风十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提交的和解协议
已经债务人及全体债权人通过，现管理人请求本院予以
裁定认可。本院认为，金华市春风十里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与全体债权人就债权债务处理达成和解协议，管理人
提交的和解协议已经全体债权人同意，且该和解协议内
容不违反法律规定，依法应予批准。据此，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九十七条、九十八条之规定，裁
定如下：一、认可金华市春风十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和解
协议；二、终止金华市春风十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和解程
序。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3）浙0783破47号

本院根据王苏珍的申请于2023年9月8日裁定受
理王苏珍（1986年3月出生，浙江省东阳市画水镇人）个
人债务集中清理一案，并指定浙江良济律师事务所为王
苏珍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的管理人。自人民法院受理个人
债务集中清理申请之日起至程序终结之日或者债务人行
为考察期满之日止，王苏珍不得有以下消费行为：（一）乘
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商务舱、头等舱、列车软卧、轮
船二等以上舱位、G字头高速动车组旅客列车二等及
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二）在三星级以上宾馆、酒
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消费；（三）购买不动
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
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机动车辆；（六）旅
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
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
费行为。王苏珍的债权人应于2023年11月27日前向管
理人申报债权（债权申报地址及通讯地址：浙江省东阳市
江北街道广福东街23号浙江良济律师事务所，联系电
话：15757924986，蒋律师），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
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
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债务人财产最后分配
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
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王苏珍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王苏珍个人债务
集中清理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3
年11月30日14时00分在东阳市人民法院第21审判庭
召开王苏珍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程序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
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
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
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
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
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
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
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3）浙0783破66号

本院于2023年10月18日裁定受理东阳市明剑红
木家具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东阳明鉴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为管理人。东阳市明剑红木家具有限公
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在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15日内向管理人提交述职报告，提交财产状况
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
工资的支付和保险费的缴纳情况，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
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
务的，将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东阳市明剑红木家具
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3年11月27日前向东阳市明
剑红木家具有限公司管理人（地址：浙江省东阳市人民北
路18号碧水名府3号楼东阳明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联系方式：18329192595，王女士）申报。未在上述期
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
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
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
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本院定于2023年11月30
日9时00分在东阳市人民法院第21审判庭（地址：浙江
省东阳市江北街道人民北路56号）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注：
债权申报时须提交的资料：（1）债权人登记债权数额时需
提供相关证据，证据为一式两份的复印件，并提交原件核
对；（2）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
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3）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
提交个人身份证明；（4）如债权人委托代理人进行债权申
报的，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
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
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需提交上述资料：（2）、（3）、
（4）。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3）浙0802民初5214号

付亚娟：本院受理原告朱宝珊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送达（2023）浙0802民初
5214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
据材料、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
书等材料。原告诉请要求：1.判令你及时归还原告借款
人民币37000元，并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归还之日止按
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你承担。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00分
在本院于航埠人民法庭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兹有宁波海警局宁海工作站于2021年12月6日在隔
洋塘居委会附近码头抓获“浙临机577”船，该船货仓内装
有冻品67.64吨，目前无法联系该船舶及冻品的实际所有
人。

请相关权利人在此公告发布之日起六个月内到宁波

市宁海县强蛟镇中央山路68号宁波海警局宁海工作站认
领并接受调查、主张权利、提供有关证明文件。逾期未认
领的，我站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第六十二条之
规定，在公告期满六个月后，将上述在押船舶按无主财物
处理，依法拍卖或者变卖后所得款项上缴国库。

联系人：冷警官 联系电话：18720160718
宁波海警局宁海工作站 2023年10月26日

无主财物公告

兹有宁波海警局宁海工作站于2022年8月11日在宁
波甬江口查获“博康67”船，船籍港为浙江舟山，该船货仓
内装有涉嫌非法运输的海砂930.03吨，目前无法联系该船
舶所载海砂的实际所有人。

请相关权利人在此公告发布之日起六个月内到宁波

市宁海县中央山路68号宁波海警局宁海工作站认领并接
受调查、主张权利、提供有关证明文件。逾期未认领的，我
站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第六十二条之规定，在
公告期满六个月后，将上述在押海砂按无主财物处理，依
法拍卖或者变卖后所得款项上缴国库。

联系人：冷警官 联系电话：18720160718
宁波海警局宁海工作站 2023年10月26日

无主财物公告
一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余洪桂、浙江台州创一投资有限
公司、陈学晓、浙江天堂硅谷银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徐益敏、浙江台州天堂硅谷合盈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王凌云、李治国：

仙居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27日裁定受理对一远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并指定浙江昶日律师
事务所担任管理人。现管理人特向你们公告送达仙居县
人民法院的（2020）浙 1024 破申 12 号《民事裁定书》和
（2020）浙1024破10号之一通知，并通知（责任释明）如下：

你们应在本公告刊登之日起15日内向仙居县人民法
院或管理人移交公司的财产、财务帐簿、会计凭证、财务会
计报告、印章、营业执照以及书面形式的财产状况说明、债
权债务清册等。若因你们不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第15条规定的配合清算义务，导致管理人无法取得
完整或基本完整的财务资料，公司财产状况无法查明的，
或因你们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7条第3
款的规定及时履行破产申请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
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正常清算和查明财产状况的，你
们将对公司的债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特此公告。

一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3年10月26日

公 告公 告

方建群遗失浙江省司法厅颁发的警官证一本，证号：
3308023，声明作废。

方建群
2023年10月26日

遗失声明
本人汪海英于2023年4月与程建离婚后在抖音多次

发布了关于程建的图文视频，相关视频内容严重损害了程
建的名誉。在此，我郑重地向程建表示真诚的道歉。

汪海英 2023年10月26日

道歉信


